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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估报告异议书”的答复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根据贵院提供由刘占敏提交的《鉴定结论异议书》，我公司做出如下说明：

1.根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鉴定委托书》[（2018）京0115民初763号]，本次评估范围为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前野厂村涉案房屋及院落，估价对象房屋的建筑面积、房屋组成部件、附属物的名称及数量以价值时点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并经原告当事人刘焕德的代理人徐洋及被告当事人刘占敏的代理人芦书庭双方签字确认的现场测量数据为依据。
2.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土地权属资料，异议人所述“院落北面的一小圈地及地上的树木”未明确是否在估价对象范围内。若估价委托人认可该处属估价对象范围内，我公司可针对该处进行二次评估，费用另计。
3.同“1”。
4.异议人所述“院门”即报告中所述“铁板门”。
5.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异议人所述“采暖设备”的设施改造资料。若估价委托人补充提供上述资料，我公司可针对该项附属物进行二次评估，费用另计。
6.本次评估的估价目的为“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故估价结果已体现估价对象房屋及附属物的重置成新价。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2017-1-0681-F01SFZC6]是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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